《淖毛湖镇西一路与顺达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用地性质调整论证报告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近年来，淖毛湖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，现代物流业作为支撑区域经济高效运转的核心配套产业，需求日益迫切。拟调整地块2012年已取得工业用地土地证，权属清晰、无争议。原规划的工业用途与当前区域发展战略及市场需求已不相适应。为落实伊吾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，响应自然资源部关于盘活存量用地、支持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，解决片区仓储物流设施供给不足、工业存量用地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，推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产业协同发展，特开展本地块用地性质调整论证工作，为后续规划调整及用地手续办理提供科学依据。

调整必要性

该地块为存量空地，地处物流产业密集区，周边交通路网、市政配套完善，具备发展物流仓储的良好条件。调整用地性质，能有效盘活土地资源、提升利用效率，补齐区域物流设施短板，保障重点物流项目落地，助力产业升级和地方经济发展，调整必要性充分且紧迫。

调整主要内容

拟将原地块用地性质由工业用地（1001）调整为物流仓储用地（1101）。调整后用地性质符合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及相关规划标准，有利于优化土地使用功能，保障物流产业发展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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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调整地块位置

